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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學校名稱
	

	聯絡人/職稱
	
	電子信箱
	

	聯絡電話
	分機：     
	傳真
	



一、前次學校衛生輔導複審結果改善情形
請依本部110年11月18日臺教綜（五）字第1100135486A號函函送之複審輔導意見，填列改善說明；如複審無輔導意見者，免填。
	複審之輔導意見
	改善說明
（含附件編號及頁碼）

	【範例】
僅提供衛生教育內容，仍請增訂麻疹、水痘防治措施或工作流程圖等。
	【範例】
本校已於○年○月○日學校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「○○大學傳染病防治辦法」（如附件○，第○頁），增訂麻疹、水痘防治措施、職掌分工及個案處理流程圖等。

	【範例】
所提表格未呈現健康中心設施應設置及實際設置數量。為確保健康中心設施設備充足且避免疏漏，請依本部「各級學校健康中心設施及設備基準」及學生人數，逐項檢核設置情形是否符合標準。
	【範例】
本校已於○學年度開學前（○年○月○日）完成健康中心設施設備購置、盤點作業；依盤點結果，健康中心辦公室設備與保健、傷病處理器材之設置項目及數量，均達「各級學校健康中心設施及設備基準」所訂標準（如附件○，第○頁）。

	（請依需求增列行列）
	



二、檢核項目
請依各項目之檢查重點，於「自評說明」欄簡述近1年內（自112年3月至113年2月止）之辦理情形，並註明相關附件（佐證資料）編號及頁碼。
	項目
	檢查重點
	自評說明
（含附件編號及頁碼）
	委員評核結果

	（一）學校衛生工作計畫

	1.學校衛生工作計畫訂定機制
	· [bookmark: _Hlk121131651]學校衛生工作計畫經校內正式會議（行政會議、主管會議、學校衛生委員會等）通過，內容涵蓋「學校衛生法」及相關子法規定工作，非僅有健康促進計畫活動。
	請說明學校衛生工作計畫訂定機制，並提供近1年相關會議紀錄。
學校自評：

	□達成(8-10分)
□部分達成(1-7分)
□未達成(0分)

	（二）學校護理人員請假代理制度與訓練

	2-1.學校護理人員代理人資格
	· 規定：依「學校衛生法施行細則」第5條規定，本法所稱護理人員，指經護理人員考試及格，領有護理人員證書，並實際負責學校衛生及護理業務者；為落實教職員工生健康促進及照護，學校護理人員請假、公差、受訓或有突發業務時，宜由具護理人員資格者代理；如學校護理人員獲准長期請假，宜聘置具護理人員資格者代理。
· 備註事項
1.學校宜妥適排定、聘置職務代理人，使學校護理人員請假時，各校區/分部均能維持至少1名護理師或護士執行相關業務。
2.其他規定及相關函釋：
(1)依「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」第5點規定，學校現職護理師（或護士）於公差、公假、請假或休假等情形時，得由具有各該專業法規所定資格之約聘或約僱人員辦理其所遺業務。
(2)查銓敘部100年9月21日部銓三字第10034445621號函、104年5月8日部銓三字第1043958822號書函略以，各級公立學校編制置護理師（或護士）職務，考量該職務係屬同一職務，由護士或護理師擔任，其實際工作內容尚無差異，基於維護學童安全，其現職護理師請假時，得約聘或約僱符合該專業法規所定資格人員辦理其所遺業務。
(3)依銓敘部106年4月14日部銓三字第1064209483號函，編制置護理師（或護士）職務且現職護理人員2人，如須分別配置於日、夜間執勤，其中1人有請假等非出缺情形未達1個月，得約聘或約僱具有該專業法規所定資格人員辦理其所遺業務。
	1.請說明近1年所有在職護理人員請假代理情形，以及代理人是否具備護理人員資格，並提出佐證資料。
2.請簡述校區/分部數量；若達2個（含）以上，請說明學校如何透過代理制度維持各校區/分部之護理人力。
學校自評：

	□達成(8-10分)
□部分達成(1-7分)
□未達成(0分)

	2-2.初任學校護理人員訓練
	· 針對初任學校護理人員，學校應協助其完成工作交接、與業務相關之訓練，並依「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」規定接受相關繼續教育。
· 備註事項：若曾任大專校院學校護理人員，非屬初任人員。
	本項檢核對象為近1年內新聘且目前在職者，請簡述有無相關人員；若有，請提供業務相關訓練之課程內容或評核表件、紀錄，以及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查詢結果等佐證資料。
學校自評：

	□達成(8-10分)
□部分達成(1-7分)
□未達成(0分)

	（三）學校衛生業務資料管理

	3-1.學校衛生工作紀錄定期陳核
	· 學校宜定期陳核（或報告）學校衛生工作紀錄。
· 備註事項：學校衛生工作紀錄宜每學期陳核1次（含）以上，核准層級宜至學務長等學務行政單位一級主管，內容除傷病處理外，宜有健康檢查管理、衛生諮詢、健康中心設備維護、健康促進活動及傳染病防治等學校衛生工作事項。
	請說明學校衛生工作紀錄陳核情形，並提出佐證資料。
學校自評：

	□達成(8-10分)
□部分達成(1-7分)
□未達成(0分)

	3-2.學校衛生工作業務資料保護
	· 規定：學校對於學生健康檢查等含有個人資料之檔案，應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、「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」、「檔案法」、「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」、「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」及「大專校院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」、學校內控/稽核…等規定，辦理個資保護相關作業。
	請說明學校衛生業務資料保護做法，並提出相關機制或規定等作為佐證資料。
學校自評：

	□達成(8-10分)
□部分達成(1-7分)
□未達成(0分)

	（四）健康服務

	4-1.學生健康檢查資料之應用
	· 規定：依「學校衛生法」第8條與第10至12條、「學校衛生法施行細則」第6條及「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」第8條規定，學校應建立學生健康管理制度，定期辦理學生健康檢查，據以實施健康指導、體格缺點矯治或轉介治療等工作，並針對健康檢查及矯治結果予以記錄、建檔、統計。
	1.請簡述學生健康檢查資料分析情形及應用事項。
2.若學校訂有學生健康檢查與資料應用之辦法、計畫等，請提供該資料；若無訂有相關規範，請就(1)健康指導、(2)體格缺點矯治、(3)轉介治療、(4)重大傷病及特殊疾病之輔導與照顧，提供各1案個案處理紀錄，並應隱蔽個人資料訊息。
學校自評：

	□達成(8-10分)
□部分達成(1-7分)
□未達成(0分)

	4-2.傷病資料統計分析及檢討
	· 規定：依「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」第7條規定，學校應將緊急傷病處理情形加以登錄、統計分析，並定期檢討；學校根據結果評估事故熱點、時段及發生原因等，提出對應之改善方案，例如設施維護、動線規劃或教育宣導等。
	請說明傷病統計分析結果、對應之改善方案，以及成效評估規劃或評估結果。
學校自評：

	□達成(8-10分)
□部分達成(1-7分)
□未達成(0分)

	（五）校園傳染病防治工作

	5.傳染病防治辦法之訂定
	· 規定：依「學校衛生法」第13條、「學校衛生法施行細則」第8條及第9條規定，學校發現學生或教職員工罹患傳染病或有造成校內傳染之虞時，應會同衛生、環境保護機關做好防疫及監控措施；各校宜透過相關會議或行政程序訂定校園傳染病防治辦法（含應變措施等），據以實施各項防疫及監控措施，並涵蓋下列傳染病：1.登革熱、2.肺結核、3.流感、4.麻疹、5.水痘。
· 備註事項：學校可依傳染病類別、傳染途徑等分別訂定計畫，或訂定整體防治辦法。
	請說明防治辦法、規定修訂通過之會議名稱或簽辦核可層級，提出之佐證資料包含校內業務職掌分工、應變措施流程圖。
學校自評：

	□達成(8-10分)
□部分達成(1-7分)
□未達成(0分)

	（六）健康中心設施環境

	6.健康中心隱私保護
	· 規定：依「各級學校健康中心設施及設備基準」第8點第1項第2款及第3款規定，健康中心應為獨立空間，觀察室應依不同性別分開設立，或用布簾或屏風區隔，以注意隱私之方式為之。
	請簡述各校區/分部健康中心於校園之具體位置、空間是否獨立，以及觀察室之配置及隱私保護方式，並提出照片作為佐證資料。
學校自評：

	□達成(8-10分)
□部分達成(1-7分)
□未達成(0分)

	（七）衛生教育活動

	7.營養及健康飲食
	· 規定：依立法院第10屆第8會期第12次會議制定「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」通過之附帶決議：
1.請校園餐飲業者製備飲食時，應考量以符合環境永續與動物福利及有益於人民之健康飲食。
2.請鼓勵校園餐飲業者主動標示各類餐食之營養成分，以作為教職員工生挑選健康餐飲之參考。
	請針對2項附帶決議分別提出自評說明及佐證資料；針對附帶決議1，學校可自「環境永續」、「動物福利」、「有益於人民之健康飲食」擇一說明執行情形。
學校自評：

	□達成(8-10分)
□部分達成(1-7分)
□未達成(0分)



三、加分項目
· 學校可依實際執行情形，選擇填列下列項目。
· 請於「自評說明」簡述近1年內（自112年3月至113年2月止）之辦理情形，並註明相關附件（佐證資料）編號及頁碼；針對項目（二）相關人員之年資部分，本部以各校於112年度「大專校院學校衛生統計」線上系統所填112年10月15日之資訊進行審查。
	項目
	自評說明
（含附件編號及頁碼）
	委員評核結果

	（一）學校聘置之專任學校護理人員，達下列級距之建議人數（含以上）；前述人數不含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，另學校得依需求增加聘置學校護理人員。
	學生數
（含外籍生及進修部學生）
	校護建議人數

	未達2,000人
	2

	2,000至4999人
	3

	5,000至8,999人
	4

	9,000至13,999人
	5

	14,000至19,999人
	6

	20,000至26,999人
	7

	27,000至34,999人
	8

	35,000人（含）以上
	9



	本部將併統計處112學年度學生數資料進行審查；請提供下列佐證資料（資料基準日：112年10月15日），並據以說明學校護理人員實際人數：
1.有執業登記之護理人員名單。
2.登記於勞動部相關系統之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（職護）名單。
學校自評：

	□達成(1分)

	（二）衛生保健組長、健康中心主任或學校衛生業務主管之累積年資達5年（含）以上。
	將併各校於112年度「大專校院學校衛生統計」線上系統填報之本類人員累計年資進行審查，爰本項無須提供自評說明及佐證資料。
	□達成(1分)

	（三）學校護理人員平均年資達5年（含）以上。
	請簡述112年10月15日各置聘之專任學校護理人員（不含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）任職年資。
學校自評：

	□達成(1分)

	（四）因應「菸害防制法」修正，強化社區關係經營，共同研議環境維護作為。
	請簡述與周邊社區住戶、組織或鄰里村長合作事項，例如設置禁菸標示、連結連結衛生及環保單位資源、組成志工團體共同勸阻吸菸者，適時與各方利害關係人溝通協調等，並提出相關會議紀錄、工作紀錄或照片作為佐證資料。
學校自評：

	□達成(1分)

	（五）針對「菸害防制法」新規範，運用學生同儕力量強化宣導效益；前述規範包括大專校院全面禁菸、禁菸年齡提高至20歲、全面禁止類菸品（電子煙）及加強管制指定菸品（加熱菸）等。
	請簡述連結學生、學生社團或組織，加強宣導「菸害防制法」規範之做法及成果，例如徵選校隊選手作為行銷意象協助宣傳，或辦理創作競賽、透過社群媒體傳播得獎作品等；請提出相關照片、競賽作品或成果報告作為佐證資料。
學校自評：

	□達成(1分)

	（六）112年度大專校院健康促進計畫非必選議題之亮點策略及成果。

	針對健康體位、性教育、菸害防制以外之推動議題，請簡述具亮點之策略做法及成果，並提出成果報告作為佐證資料。
學校自評：

	□達成(1分)

	（七）其他學校衛生工作之特色或特殊事蹟。
	請自行列舉，至多2項〔不可與（一）至（六）項之加分項目重復〕，並請提出對應之佐證資料。
1、學校自評：

	□達成(1分)

	
	2、學校自評：

	□達成(1分)



填表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組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主管〔一級單位（含）以上主管〕簽章：             



1

四、附件（請依需求增加篇幅）
· 為保障個人隱私，請適當隱蔽個人資料訊息，包括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學號等。
· 針對重點內容，建議可劃底線、變更文字顏色或加註醒目色彩等；對於運用掃描、攝影截取之文件畫面，應確認內容文字清晰可供辨識。
· 本次採線上審查，建議可評估將校內相關計畫、規範等資料放置於對外網站；若已將相關資料公開於學校網站，可一併呈現網址之連結路徑。
· 各檢核項目、加分項目之附件（佐證資料）頁數各至多5頁，請與本自評表合併檔案上傳系統，總頁數不得超過60頁。

	【範例】
附件1：○學年度學校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
附件2：衛生保健組成員執掌表（含代理人）
附件3：學校護理人員執業執照
附件4：初任學校護理人員訓練記錄
附件5：初任學校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查詢結果
附件6：○學年度學校衛生工作紀錄及陳核情形
附件7：○○大學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政策
附件8：○○大學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要點
附件9：學生○○個案追蹤紀錄
附件10：○學年度傷病統計分析結果
附件11：○○大學校園傳染病防疫應變計畫
附件12：○學年度營養及健康飲食教育工作紀錄





